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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主體論

【本章導讀】 

本章的重點，除介紹當事人判斷的標準外，更詳述了當事人適格的重

要爭點，從傳統的合夥、代位訴訟，到近幾年來討論的沸沸揚揚的公同共

有債權行使的爭議，都是考試上的常客。並且，本章中透過確認他人法律

關係之訴的當事人適格爭議，作為下個章節「共同訴訟」中介紹「合一確

定」概念的一個鋪陳。最後，則是有關選定當事人的訴訟，學說上對於民

訴§44-3等相關規定有不同的解讀，考生應多加留意。 

一、當事人確定

爭 點  當事人之確定之判準？ 

當事人為訴之三要素其中之一，當有訴訟案件時，首應該先確認

者為：「何人」係此訴訟之「當事人」？如此始能使程序合法地進

行，並於判決確定後對該當事人產生判決效力。

主要發生需要判斷當事人的案件，有三種爭議類型1： 
(一)未經他人的同意，而冒用他人名義起訴、應訴。 
(二)冒用死者之名義起訴、故意對死者起訴且冒用死者收受訴

狀、判決書。

1 姜世明，民事訴訟法（上冊），2018年9月，修訂六版，頁138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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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因姓名相似而產生的當事人錯誤。 
就民事訴訟法上，應如何判斷當事人？有下列幾種見解：

(一) 意思說： 
即以「原告主觀之意思」作為判斷當事人之標準，原告欲以孰人

為被告，該人即係訴訟之當事人。然而，因此說並無提出具體判斷之

方法，且原告之主觀意思僅存在於其內心中，故不足以作為一般性之

判準。

(二) 行動說： 
此說認為應以「客觀上」有實際從事當事人的行為之人作為判

準。換言之，孰人於訴訟中扮演當事人之角色，該人即係當事人。然

而此說並無提出如何具體判斷何人係實際上之起訴、被訴者之判準？

且實務上運作，實際上進行訴訟行為者多為訴訟代理人，故不足採為

多數見解。

(三) 表示說： 
此說之判準認為，應以原告起訴時，依照「起訴狀等書狀之記

載」，進行整體上之觀察認定。此說又可細分為兩說，為形式的表示

說、實質的表示說。前者係指單以訴狀上的「當事人」欄判斷記載內

容；後者係指除當事人欄以外，尚須綜合判斷整份訴狀之記載之具體

內容，來判斷當事人。

(四) 規範分類說： 
此說對於當事人之認定，認為應從兩種觀點――分別為「訴訟

前、後階段」，來切入思考。在程序前階段時，採「行為規範」觀

點，且應優先尊重當事人之意思，判斷原告係以何人為被告？若原告

有列名上之錯誤使起訴合法要件欠缺時，須賦與原告補正之機會，使

其得保有起訴之利益（包括實體與程序的利益，實體利益即如時效中

斷、程序利益即如裁判費之繳納），另方面亦使程序繼續存在解決紛

爭；而於程序後階段時，採「評價規範」觀點，不拘泥於訴狀上記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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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內容，而應回顧既往之訴訟程序加以判斷何人實質的進行訴訟？須

判斷的因素，須顧慮當事人受到的「程序保障」，以及「訴訟程序之

安定性」、「訴訟經濟」，以斷何人有足夠之正當性基礎可以承擔既

往之訴訟程序狀態、結果，來決定本訴訟之當事人2。 
不過，判斷當事人的學說有這麼多，其實建議讀者們記兩大見解

即可，傳統學說並由實務承襲的就是楊建華老師的見解，係採表示說

為原則，兼採意思說、行動說作為輔助判準；而晚近黃國昌老師則採

規範分類說。

【以下圖表整理上開見解】

意思說 依原告主觀意思

行動說 客觀上為訴訟行為之人

表示說 依起訴狀上載明之人

規範分類說
前階段：行為規範（表示說）

後階段：評價規範（回顧既往訴訟程序）

以下範題一～四，題目參考修改自：黃國昌，當事人的概念與當事人

的確定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64期，2008年2月，頁29。 

【訴狀之誤繕情形】

某乙在上學途中被某甲所騎乘之機車撞傷，嗣向法院起訴請

2 黃國昌，當事人的概念與當事人的確定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64期，2008年2月，
頁29。邱聯恭，民事訴訟法 口述講義(一)，2015年9月，頁217-219。 

範  題

範題精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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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某甲賠償，然其於起訴狀中誤將被告指為「某申」。因某甲之

另一位哥哥名為「某申」且兩人同住，故法院將起訴狀送達後，

某甲決定冒某申之名義親自出庭應訴。在訴訟程序進行中，法院

也未發現有當事人欄誤植之情形，並為實際之審理。試問：在此

訴訟中，究係以何人為被告？法院所為之判決，究係對某甲或某

申發生效力？

oint 
採表示說的話，訴狀上記載之當事人為「某申」，因此若僅採

可能會導致判決效力歸於某申的空間存在，惟若兼採意思說、行動

說，則可認為乙係欲以甲為被告，且實質上仍為某甲在進行訴訟程

序，可認為判決效力對甲發生效力。

而依規範分類說之見解，可知於訴訟前階段，發生當事人與乙

欲起訴對象之記載錯誤情形，應更正訴狀上被告姓名，以使訴訟程

序得繼續進行，且應避免某乙所提之訴訟直接被駁回；於訴訟後階

段，則應認為既某甲實際參與訴訟，受到程序保障，基於訴訟經

濟、程序安定性要求，應對某甲發生判決效力。

【訴狀上當事人已死亡之情形】

甲因乙遲遲未返還積欠借款，於2018年9月25日對乙提起給
付之訴，惟乙事實上已於該月5日因車禍身亡。試問：(一)若法院
於第一次開庭時即發現乙死亡之事實，應如何處理訴訟？(二)若法
院未發現乙死亡之事實，乙之唯一繼承人丙亦出庭應訴而為實質

防禦，法院經實質審理後終局判決，該判決是否發生效力？(三)若
法院未發現乙已死亡之事實，且丙亦未出庭應訴，法院則為甲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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